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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三） 

（文章內容以見報日的法例為依據） 

2020.05.18 見報 

第 19/2019 號法律《仲裁法》已於 2020 年 5 月 4 日起生效。上周本欄談及《仲裁

法》有關仲裁協議的規定，本周會繼續為大家介紹該法律中有關仲裁員的規定。 

仲裁庭的組成 

訂定仲裁協議的雙方當事人可自由約定組成仲裁庭的仲裁員人數，但如果未有約

定，則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員組成。 

除此之外，當事人也可自由約定指定仲裁員的方式，如未有約定，則按法律規定

的下列方式指定仲裁員： 

1. 倘約定仲裁員人數為一名，且大家未能就該名仲裁員的人選達成共識，則由法

院指定該名仲裁員； 

2. 倘約定仲裁員人數為單數，且為三名或以上，例如仲裁員人數為五名，則每個

當事人可各自指定相同數目的仲裁員，即兩名仲裁員，再由該四名仲裁員共同

選定最後一名的仲裁員； 

3. 倘約定仲裁員人數為雙數，即約定兩名或以上的仲裁員，例如仲裁員人數為六

名，則每個當事人可各自指定相同數目的仲裁員，即三名仲裁員。 

擔任仲裁員的資格 

按照《仲裁法》的規定，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擔任仲裁員，事實上，只有具有完全

行為能力的人方可擔任。那麼，哪些人才具有完全行為能力呢？根據《民法典》的規定，

年滿 18 歲的人，又或年滿 16 歲而未滿 18 歲但已結婚的人，即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也

就可以擔任仲裁員。然而，假如在設立仲裁庭之前，當事人之間曾就有關爭議進行過



調解，則該調解個案中的調解員不得擔任仲裁員，除非當事人另有約定，表示也可以由

該調解員擔任仲裁員。此外，值得強調的是，當事人還可約定擔任仲裁員須具備某些資

格，例如，當事人可約定仲裁員須具備涉及相關爭議的學歷或工作經驗等。除此之外，

當事人也可以指定法人作爲仲裁員，倘該法人為仲裁機構時，則視為當事人交托該仲裁

機構按其規章進行有關仲裁。 

一般情況下，當事人不能拒絕由他方指定的仲裁員，除非其對該仲裁員的公正性

或獨立性有合理懷疑，或者該仲裁員不符合雙方當事人的約定或不符合法律所規定的要

求時，才可作出拒絕。同時，當事人亦不能取消自己指定或參與指定的仲裁員，除非在

指定後才獲悉上述不符合的情況方可取消。 

緊急仲裁員制度 

按照《仲裁法》規定，當事人為確保爭議財產和有關證據得以保全，例如防止對

方將有爭議的財貨轉移或者銷毀相關證據等等，可在仲裁協議或在隨後的約定中設定一

名緊急仲裁員，以便在設立仲裁庭之前，當事人可向緊急仲裁員請求採取有關緊急臨時

措施。  

雙方當事人在約定有緊急仲裁員時須訂定指定緊急仲裁員的規則。而緊急仲裁員

應任一方當事人的請求，並在聽取他方當事人的意見後，便可命令採取緊急臨時措施。

值得強調的是，緊急仲裁員作出的有關命令也具有約束力，而且有權透過向法院提出聲

請予以執行。同時，在澳門以外命令採取的緊急臨時措施，也可向澳門法院聲請確認和

執行。 

上面提及有關仲裁庭的規定，那麼，仲裁庭組成後，會如何進行仲裁呢？以及仲裁

裁決又有什麼效力呢？我們下周再向各位介紹。 

註： 本文內容主要參閱 19/2019 號法律《仲裁法》第 2條、第 10條、第 11 條、第 16

條、第 17條、第 20條至第 23條、第 28條、第 33條、第 36條、第 44條、第 72

條，以及《民法典》第 118條、第 120條及第 121條的規定。 

 


